[bookmark: _GoBack]债权申报表
	债权人信息
	名称
（姓名）
	

	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	
	电话
	
	送达
地址
	

	
	受托人
	
	
	
	
	

	
	开户银行
	
	户名
	

	
	银行账号
	

	申报债权
情况
	债权总金额
	小写（元）：

	
	债权构成
	本金
	
	其他1：               

	
	
	利息[footnoteRef:0] [0: ] 

	
	其他2：            

	
	主债务人
	

	
	财产担保情况
	□有（列明担保物和担保金额情况）  
□无

	
	其他担保情况
	（列明担保人、担保方式、担保金额等）

	
	有无法院裁判或仲裁裁决
	□有   无
	有无强制执行
	□有   □无

	债权事实与理由
	（债权形成原因、时间、过程、担保措施、债务履行情况）








声明：我方保证上述内容真实、完整，如账户、通讯方式有变更的，我方将以书面形式告知管理人。以上债权为我方对嘉兴山珍纺织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。
                  债权人（签章）：
申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债权计算清单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债权人（签章）：
申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利息计算清单应当包含如下要素：计息基数、计息起始日、计息终止日、计息天数、利率、利息金额等。


债权申报材料清单
	债权人：

	序号
	名称
	份数
	页数
	原件/
复印件
	备注

	1
	债权申报表
	
	
	
	

	2
	债权计算清单
	
	
	
	

	3
	法人：营业执照
自然人：身份证复印件
	
	
	
	1.复印件需盖章或签字；
2.律师为代理人，需开具所函；
3.可附页。

	4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
	
	
	
	

	5
	授权委托书（如有）
	
	
	
	

	6
	送达地址和方式确认书
	
	
	
	

	7
	虚假申报法律风险告知书、诚信申报承诺书
	
	
	
	

	8
	证据材料（请具体列明）
	
	
	
	

	①
	
	
	
	
	

	②
	
	
	
	
	

	③
	
	
	
	
	

	④
	
	
	
	
	

	⑤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债权人声明：以上债权申报文件均与原件一致，不存在伪造、变造情形，否则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债权人（签章）：
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

兹证明            在我单位担任            职务，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。
特此证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附：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个人身份证复印件


授权委托书
委托人姓名（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

受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/执业证号：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

就嘉兴山珍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，委托人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处理相关事宜，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具体如下：
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如下：
1、代为申报债权、与管理人确认债权；
2、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及变更债权申报金额；
3、代为出席债权人会议，并行使表决权、异议权；
4、代为领受清偿款项等；
5、代为接收法律文书；
6、代为进行和解；
7、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，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；
8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理期限为：自委托之日起到嘉兴山珍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为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签字/盖章：
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附：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委托律师代理的需提供律师证复印件及所函

送达地址和方式确认书
	债权人名称
	

	告知
事项
	1. 为便于债权人及时收到案件相关文书和信息，保证破产清算程序顺利进行，债权人应当如实向管理人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和方式（含邮寄送达和电子送达，下同）。
2. 如果提供的送达地址和方式不确切，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和方式，使破产程序中的相关文书、信息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，债权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3. 为提高送达效率，管理人可以采用书面邮寄、电子邮件、移动通信（短信、彩信、电话，下同）、微信及微信公众号等方式送达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相关文书和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案件进程、债权人会议通知、债权核查通知、破产分配等信息）。
4. 债权人确认的送达地址和方式适用于破产清算程序全过程。如果送达地址和方式有变更，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送达地址和方式。
5. 因债权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和方式不准确、拒不提供、送达地址和方式变更未及时告知管理人、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接收，导致相关文书和信息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，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	送达
地址和方式
	指定送达人[footnoteRef:1] [1: 无受托人的填本人或法定代表人，有受托人的填受托人。] 

	
	联系电话
	

	
	邮寄送达地址
	

	
	电子送达方式
	手机号码
	

	
	
	电子邮件
	

	
	
	微信账号
	

	债权人确认
	我（单位）已阅读并理解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，提供并确认上栏送达地址和方式，并保证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和方式的各项内容是正确的、有效的，同意管理人按照上栏送达地址和方式采用书面邮寄、移动通信、电子邮件、微信等方式送达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相关文书和信息。如我（单位）的送达地址和方式发生变化，将及时通知管理人。如债权申报表记载的送达信息与本确认书不一致的，以本确认书确认的送达信息为准。
债权人(签名或者盖章)：
年   月   日





嘉兴山珍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虚假申报法律风险告知书
为维护司法秩序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，帮助债权人避免申报风险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等规定，现将虚假申报风险告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债权时不得恶意串通、规避法律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、第三人合法权益，不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，如果因虚假申报而给债务人、其他债权人或任何第三人造成损害的，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。
二、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，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，构成虚假诉讼罪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 
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（包括债权申报委托代理人）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三、采取伪造证据、虚假陈述等手段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，捏造民商事法律关系，虚构民商事纠纷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，应当认定为“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”：
1. 与他人恶意串通，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或以物抵债协议的；
2. 与债务人、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，捏造公司、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；
3. 与债务人及相关人员恶意串通，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的优先权、担保物权的；
4. 隐瞒债务偿还情况导致债权金额虚增的；
5. 以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、公证债权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书申报债权的；
6. 其他依法应当被认定为捏造的债权。
浙江金九鼎律师事务所
地址:嘉兴市南湖区商会大厦B座5楼 
电话:0573-820893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代理人与他人通谋，代理虚假申报债权、故意作虚假证言，与当事人共同构成妨害司法罪的，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；同时构成妨害作证罪，帮助毁灭、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。
诚信申报承诺书
本人/本单位已仔细阅读《虚假申报债权法律风险告知书》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。在此，本人/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一、本人/本单位保证提交债权申报的证据材料内容真实，不存在伪造、编造、隐匿证据等虚假情形；
二、本人/本单位保证在管理人债权审查、债权确认之诉（如提起）及其他一切破产程序相关活动中坚决杜绝虚假陈述、隐瞒关键事实、虚假申报、滥用诉权等不诚信申报行为的发生，并自愿配合管理人对于申报债权相关事实调查所可能提出的询问、补证程序，如有违反或隐瞒则自愿承担债权不被确认的不利后果。
三、本人/本单位申报的债权不存在任何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规制的非法放贷犯罪活动。
四、本人/本单位债权申报文书上的签名、印章真实，证据材料内容真实，且不存在任何《虚假申报债权法律风险告知书》中告知的“虚假申报”的情形。
五、若违反以上承诺，本人/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承诺人（本人/本单位）：
 承诺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             签署时间：

